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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震局文件

晋震发〔2023〕66号

关于印发《山西省地震局重大工程抗震设防
要求审定行政许可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市应急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防震减灾中心，局机关

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山西省地震局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实

施细则》已经 2023年 12月 1日山西省地震局局长办公会审议

通过，现予以印发，请各部门（单位）遵照执行。

山西省地震局

2023年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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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震局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
行政许可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

可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以及《山西省

防震减灾条例》《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

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山西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技术审查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是指山西省

地震局依据建设单位的行政许可申请，根据重大工程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结果专家组技术审查意见，确定重大工程抗震设防

要求的行为。

第三条 本项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为山西省地震局，负责实

施山西省行政区域内除核电站和核设施、大型水利水电等国家

重大工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国家重大工程

以外的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见附件 1）。

第四条 山西省地震局负责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

政许可，承担受理申请、形式审查、作出许可决定并送达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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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第五条 实施行政许可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

则，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制、一次性告知制、首问责任制、顶岗

补位制、服务承诺制、文明服务制等各项制度，提高办事效率，

提供优质服务。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六条 重大工程在通过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技术审查

后，建设单位作为申请人应当及时向山西省地震局提出重大工

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如实提交申请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

审定行政许可有关材料。

第八条 申请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应提交

以下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

（一）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表（加盖

公章，见附件 2）；

（二）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加盖公章）；

（三）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专家组技术审查意见（复印件）。

如果申请人通过山西省政务服务系统、行政审批系统及统

一规定的其他在线系统申请的，可直接提交相关材料扫描版及

电子数据，无需提供纸质材料。

第九条 山西省地震局收到申请材料后，对许可范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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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开展形式审查。

第十条 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应根据下列情况分

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

许可范围的，应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提出相关办理建议。

（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情形的（涉及技术

性的实质内容除外），应允许申请人更正，并对更正内容予以

书面确认。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

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即为受理；补正的申请材料仍

然不符合有关要求的，可以要求继续补正。

（四）申请事项属于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

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山西省

地震局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即通过形式审查后，应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应出具书面凭证。

第三章 审定与公开

第十一条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后，山西省地震局根据地震

安全性评价报告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专家组技术审查意见，作

出行政许可书面决定。书面决定应包括工程场地地震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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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意见、场地地震动参数。

第十二条 山西省地震局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出具

书面意见。

第十三条 山西省地震局应当于作出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

日内，将行政许可决定送达申请人；同时抄送重大工程省级行

业主管部门和所在地的市级住建、行政审批部门。

第十四条 自取得本项行政许可之日起 10年内未开工的建

设工程，应当提请重新进行行政许可，并根据许可意见办理变

更或延续手续。

第十五条 本项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以外，应当公开。未经申请人同意，行政许可工作人

员不得披露申请人提交的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或者保密商务

信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

除外；依法公开申请人前述信息的，允许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

提出异议。

第十六条 山西省地震局负责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

行政许可全过程的资料建档、归档工作，确保工作可倒查、可

追溯。

第十七条 个人和组织发现在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

行政许可工作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可向山西省地震局上级

主管部门反映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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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山西省地震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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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
行政许可工作范围

一、交通运输工程

（一）单跨大于 150m公路特大桥；

（二）位于地震烈度八度及以上地区的总长大于 1000m的

公路特大桥；

（三）长度大于 3000m的公路特长隧道；

（四）水深大于 20m、墩高大于 80m、跨度大于 150m及其

它技术复杂、修复困难的铁路桥梁；

（五）长度大于 10000m以上的铁路特长隧道；

（六）城市跨越河流的大跨度桥梁；

（七）航管楼、大型机库。

二、水利水电工程

（一）坝高大于 100m、库容量大于 5亿 m
3
的大型水库、水

电站的大坝；

（二）位于地震烈度七度及以上地区水利水电枢纽工程、

引调水工程超过 70m的高坝；

（三）位于大中城市上游的Ⅲ级以上挡水建筑；

（四）抽水蓄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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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力工程

（一）单机容量为 300MW以上或规划容量为 800MW以上的

火力发电厂；

（二）规划容量 1200MW以上的水力发电厂；

（三）500kV以上的变电站和±660kV以上的换流站；

（四）500kV以上超高压输电线路的大跨越塔和电力调度

中心。

四、通信和广播电视工程

（一）国际通信工程；

（二）卫星通信地球站、省级通信枢纽工程、一级长途传

输干线局站、A级数据中心、承担特殊重要任务的通信局；

（三）省级电视调频广播发射塔。

五、化学工业和矿山工程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企业中，构成一

级、二级重大危险源企业；

（二）大型矿山工程的重要建筑及设施，库容≥1亿 m
3
的

尾矿库。

六、油气储运工程

（一）气态 5万 m
3
以上、液态 0.2万 m

3
以上的储气工程；

（二）5万 m
3
以上的储油工程；

（三）穿越或临近（1公里范围内）晚更新世（10万年）

以来活动断裂（层）的油气长输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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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于地震烈度七度及以上地区的油气长输管道。

七、重要公共建筑及公共设施

（一）用于研究实验和存放具有高放射性物品以及剧毒的

生物制品、化学制品、天然和人工细菌、病毒（如鼠疫、霍乱、

伤寒和新发高危险传染病等）的科学实验建筑；

（二）三级医院中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务的门诊、医技、

住院楼；

（三）承担存放、研究实验任务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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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

建设工程概况

总投资额 xxx亿元

工程类型 （例：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规模
（例：xxx水电站工程，位于基本地震动参数 0.10g地区，坝高

250m，属于大（1）型工程。）

进展状况 □规划 □可研 □设计 □其他

建设单位概况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

立项审批概况
审批部门

审批文件

地震安全性评价

单位概况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总技术负责人 联系电话

填表联系人 姓名
联系电话及

电子邮箱

申请材料清单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表（加盖公章）；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加盖公章）；

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专家组技术审查意见（复印件）。

是否同意

公开报告

是；

否； 不公开理由：涉及国家或商业秘密；涉及知识产权；

涉及个人隐私；其他（请详细说明）：

申请人承诺

我单位承诺提交信息属实，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

申请人（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抄送：中国地震局公共服务司。

山西省地震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4日印发


